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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制糖工业助剂防锈剂(非水溶性)的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及标志、包装、

贮存。

本标准适用于以植物油、成膜剂、防锈增效物质为原料制成的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。

产品适用于糖厂设备与容器的防锈、防腐蚀保养。

2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

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／T l 1257表面活性剂含水量的测定 卡尔·费休法

GB／T 4472化工产品密度相对密度测定通则

GB／T 6678化工产品采样总则

GB／T 6680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

3技术要求

制糖工业助剂防锈剂(非水溶性) 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。

表1

项 目 指 标

感官指标 外观 棕黄色油状液体、允许沉淀

活性成分含量／％ ≥99．0

理化指标
密度(20。C)／(g／cm3) O．80～0．95

4试验方法

4．1 外观

目测：油状产品，常温下分层，有明显沉淀物，加热搅拌后均匀，无悬浮物或沉淀。

4．2活性成分含量

4．2．1 测定

试样的活性成份含量是指试样除去水分的净含量，按GB／T 1 12579),llJ定水分后计得。

4．2．2结果的表示

有效活性成分含量C(％)按公式(1)计算：

C(％)=100一X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)

式中：

卜含水量，％。
再现性：相同的试样在每两个不同实验室所得结果之差应不大于10％(质量分数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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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3 密度

按GB／T 4472中的密度瓶法测定。

5检验规则

5．1 出厂检验

产品应由生产厂的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，生产厂应保证所有出厂的产品均符合本标准的要求。每

批出厂的产品应附有质量证明书，内容包括： “制糖工业助剂”字样、生产厂名称、商标、产品名称、

型号、净重、批号和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／和保存期、合格证明及本标准编号。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活性

成分含量和感官指标。

5．2型式检验

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技术要求中规定的全部项目，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。

a)当原料、生产设备发生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；

b)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；

C)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；

d)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。

5．3采样原则

按GB／T 6678中6．6和第lO章规定，确定采样单元数。采样时，按GB／T 6680中1．6．3．1之b混匀

物料，按GB／T 6680中1．5．7之a采集全液位样品。

5．4判定规则

如检验结果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，应重新自两倍的包装中采样检验。若复检的结果仍有

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，则整批产品判定不合格。

6标志、包装、贮存

6．1 制糖工业助剂防锈剂(非水溶性类)的包装桶上应有牢固、清晰的标志，注明：“制糖工业助剂”

字样、生产厂名称、商标、产品名称、型号、净重、批号和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／和保存期以及本标准

编号。

6．2产品用塑料桶、镀锌铁桶包装，桶盖密封。

6．3产品贮存于干燥、阴凉通风的仓库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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